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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文件

 关于对政协五华区九届三次会议
第19D06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超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人口密集社区工作经费及增编工作人员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五华区辖区面积381.6平方公里，辖10个街道办事处，92个社区居委会，其中“村改居”社区24个，城市社区61个，单位型社区7个。各社区选聘总人数一般为11人（“村改居”社区增加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西翥街道办事处各社区选聘总人数包括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为10人）,另外部分社区还有统计员、流动人口协管员、图书管理员、助老员、公益岗等人员。2018年全区共投入社区建设资金6325.06万元，其中社区工作人员补贴及办公经费5132.36万元，社区项目经费1192.7万元。 
2、 主要做法
（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待遇
一是工作补贴：自2015年1月起，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每人每月3100元；分设的，每人每月3000元；社区副书记、副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社区为民服务站副站长，每人每月2900元；社区居委会委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及聘用的社区为民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每人每月2800元。2010年—2015年，连续5次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补贴。
二是社会保险：五华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要求，为社区工作人员购买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给予社区工作人员应有的保障。
三是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补贴：凡是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的，每月给予职业资格补贴250元，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的，每月给予职业资格补贴200元。 
四是落选补偿或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按照区政府相关文件和《劳动合同法》规定，对换届选举中落选的社区居委会或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社区工作人员给予落选补偿或解除劳动合同补偿。 

五是年终绩效考核奖励：按照2018年完善补充的《五华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和《五华区社区工作者绩效考核指导意见》，我们对社区每个工作人员分为1—12档，奖励从200元每个月到1500元每个月的绩效考核奖励金不等。
（二）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人少事多问题 

一是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社区工作者能力。按照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分层进行、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组织培训、以会代训、学习考察、现场观摩、经验交流、专题讲座、实践锻炼、积极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等多种途径，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能力。
二是制定五华区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建立完善社区工作准入制度，逐步将政府对社区的基本管理方式从直接变为间接，从微观转向宏观，实现社区职责的确定化、刚性化和独立性，以实现社区减负增效的目的。
三是制定出台了《五华区关于加强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试行）》，指导社区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发挥社区协商作用，调动驻区企事业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各方面力量，推动共驻共建，共治共享。
四是综合考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人口规模、管理幅度以及财政承担能力等各方面因素，适时向区政府提出成立社区居委会的建议。2018年新成立了3个社区。
五是制定出台了《五华区社区建设工作项目化管理办法（试行）》，积极鼓励社区联合社会组织，主动申报社区建设项目。通过培育和引进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激活辖区内多元资源和社会力量，促进社区服务向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六是制定《五华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社区为民服务站岗位由街道办事处根据服务区域大小和服务人群需求多少，在街道现有核定的社区工作者职数内自行核定。各街道可以根据各社区情况，在社区之间进行适当人员调配。如遇特殊工作任务，需要突破此办法设定人数，专设人员的，必须报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区财政局审核，并经区政府审批同意。原则上每个街道新增设社区工作者人数不得超过2人”,使各街道办事处有了更大的调控空间。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和工作需求的，按照管辖范围和服务人群不同而确定社区工作人员编制数及办公经费的制度，保障高密度居民社区的工作开展。
二是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上级有关文件要求，适时向区政府提出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待遇的建议。
三是按照中央、省、市、区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要求，未来的社区治理要强化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的工作体系。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引进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激活辖区内多元资源和社会力量，促进社区服务向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感谢您对五华区工作的监督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严国群、1591219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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